行政处罚决定书
信财购罚字〔2025〕1号
信丰县嘉定镇人民政府：
根据信丰县林业局移交案件线索，现已查明，你单位在“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林业领域招投标‘嘉定镇政府2021-2023年度松材线虫病枯（病）死松树清理除治项目’拆分为2个项目，直接发包给信丰县嘉定镇村集体经济联合运营有限公司和信丰县龙舌片区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实施，涉及金额538.13万元。”中存在规避政府采购招标投标。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应当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而擅自采用其他方式采购”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七条第二款“将应当进行公开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公开招标”的政府采购违法行为。有关事实有《关于案件线索移送的函》、《松材线虫病枯死松树除治合同》复印件等证据证明。本机关于2025年4月7日向你单位依法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截止2025年4月14日，你单位未提出陈述、申辩、要求听证。

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采购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与处分，并予通报”的规定，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罚款计人民币：贰万陆仟玖佰零柒元整（¥26907元）。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通过江西省非税收入缴费系统进行罚款缴纳（缴款码：3607 2225 0007 4556 4581）。逾期不缴纳罚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原罚款数额。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信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信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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